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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华

出口企业情势变更的商业风险化解
———一起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履行纠纷处理的分析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投
资与贸易领域出现了诸多由宏
观经济形势变化所引发的合同
法风险。积极、灵活而到位的涉
外商事调解，是控制这类风险的
有效方法。本文通过一起国际货
物销售合同履行纠纷案处理的
分析，说明如何应用调解、情势
变更与公平原则的法律原理，应
对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所引
发的国际投资与贸易中交易的
安定性问题。

调解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省时、高效、不伤和气、费用低
廉，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重视，
广受中外当事人欢迎，在国际贸
易与投资领域已得到普遍采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国际贸
易与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一
背景下，调解中心“兼收并蓄、借
鉴创新、传承历史、接轨国际，积
极开展与其他国家调解机构的
交流与合作”，积极宣传、推广中
国的调解走向世界。调解中心已
先后与德国、美国、阿根廷、英
国、瑞典、韩国、加拿大、日本等

多个国家和我国香港、澳门的相
关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建立了
合作关系。

2004年初，调解中心与美国
公共资源中心共同组建了中美
联合商事调解中心。宗旨是为中
美两国企业之间发生的复杂重
大争议，提供一种可替代仲裁和
诉讼的争议解决办法或安排。

经过长期努力，调解中心迄
今为止共受理案件4000余件，调
解成功率达到80%以上。调解中
心许多好的做法，值得国内近年

成立的各种民商事调解机构借
鉴。

在第三人调处解决纠纷的
法律机制中，相对于仲裁和诉讼
的刚性而言，调解最大的特点就
是其灵活性。正是这种灵活，使调
解成为化解交易中法律风险的有
效手段。当然，这种灵活，应当以
独立、客观、公正为前提，并以仲
裁和诉讼的强制执行力为后盾。
这是本案提示我们的基本经验。
（作者系留英博士，广东诚

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本案的处理和结局，在实体
和程序法律问题上都值得总结。
（一）实体法律问题
本案涉及如何适用情势变更

原则合理调整合同双方利益关
系。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因全球
金融危机蔓延，出现了诸多由宏
观经济形势变化所引发的合同履
行纠纷，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民商
事合同纠纷案件呈大幅增长的态
势。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合
同履行中的违约方往往以“无法
预见”、“情势变更”为由，要求变
更或者解除合同，重新调整双方
利益关系。对此情形，基本的法律
处理方法是：以公平原则统领基
于“情势变更”的要求。

1、合理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
风险

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
的固有风险，诸如尚未达到异常
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
涨跌等。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
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
的风险。法律上，对商业风险实行
自己责任，由当事人自行承担；而
对情势变更则适用公平责任，损
失由交易双方合理分担。

因此，在判断某种重大客观

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当
注意衡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
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风
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
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
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
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
市场的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别
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

在具体的交易个案中，应充
分注意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宏
观经济形势变化，对交易（合同）
主体是一个猝不及防的突变过
程，还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如
果存在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那
么，法律上认为，交易主体应当对
于市场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
和判断。尤其是对于涉及石油、焦
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
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
标的物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
资型金融产品标的物的合同，应
当依法把握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
条件，严格审查当事人提出的“无
法预见”的主张是否成立，慎重适
用情势变更原则，以防止情势变
更原则被滥用而影响市场正常的
交易秩序和交易的安定性。

本案中，争议双方于2008年5
月签订薄钢热卷板出口合同，约

定同年7月25日交货、货款金额和
付款方式等。在紧临交货日前后
的时间内，国际薄钢热卷板市场
价格短时间内大幅下跌，的确与
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宏观经济形
势变化有一定联系。这种联系表
现在当事人之间的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的履行，受到原料价格剧烈
波动、市场需求关系的变化、流
动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这种较短时间内的价格剧变及
其影响，合同双方均无法预见、
无法防止和无法克服，确属“情
势变更”而非通常的商业风险。
因此，被申请人关于“情势变更”
的主张，得到了调解和仲裁的支
持，因而，对本案的处理应适用
公平原则。

2、公平原则之下侧重于保护
守约方

在违约方所主张的“无法预
见”、“情势变更”等情形确实存
在，确需适用公平原则重新调整
合同双方的利益关系这一前提
下，对调整尺度的价值取向仍应
侧重于保护守约方的利益。遵循
这一原则的法理基础是，违约方
所主张的“无法预见”、“情势变
更”等情形，对于守约方同样存
在，更非守约方行为所致。再者，

保护守约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的
安定性，从来都是合同法的基本
价值取向。

因此，“情势变更”之适用，并
非简单地豁免债务人的义务而使
债权人承受不利后果，而是要充
分注意利益均衡，公平合理地重
新调整双方利益关系。在纠纷的
调解、仲裁或诉讼过程中，相关机
构和人员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重新
协商，改订合同；重新协商不成
的，争取调解解决。

本案的调解和仲裁，体现了
公平原则之下侧重于对守约方的
保护。这一立场明显地反映在《和
解协议》第1、2、3、4条之中。例如，
在货物价格“下挫近一半”依原
合同被申请人损失接近50万美元
的情况下，由申请人承担其中的
20万美元。又如，滞港费全部由被
申请人自行承担。再如，考虑到被
申请人“经济实力不强”，应付的
60万美元货款，由其分两次支付，
同时，积极协调合同项下货物被
申请人的最终用户提供担保。

总之，实体法上，本案的处理
较好地把握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
险的关系，并且在适用公平原则
的同时灵活地保护了守约方的利
益。

案由和当事人

案由：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履行纠纷
申请人：中国某市集团公司
被申请人：土耳其某公司

基本案情

2008年5月，双方签订100万美元的
薄钢热卷板出口合同，约定20%的预付
款，其余货款银行托收，D/P（承兑交单）
方式付款，交货期为2008年7月25日。申
请人收到20万美元预付款后依约按期
装运。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薄
钢热卷板在7月份价格下挫近一半，被
申请人拒绝赎单接货，造成数额不菲的
滞港费。被申请人称，国际市场货物价
格剧跌属于情势变更，要求降价50%，
否则，宁可损失预付款也不接货。

申请人查明，被申请人为经济实力
不强的贸易商，而且，货物如长期滞港，
有被当地海关拍卖的风险；同时，根据
当地海关有关规定，货物回运须经提单
注明的收货人同意。该争议虽起于被申
请人违约，然而，由于合同中没有约定
有效的仲裁条款，只能在土耳其进行诉
讼。即便胜诉，也存在执行难的问题。

申请人遂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被
申请人同意。

申请人的请求是：（1）被申请人支
付剩余80万美元货款及利息损失；（2）
承担滞港费8万美元。

被申请人则提出：因“情势变更”，
要求降价50% 。
调解过程和方法

调解中心根据本案的特殊性，积极
联系被申请人当地商会，得到协助。被
申请人也同意指定当地商会的律师作
为调解员，经多次协商调解，双方同意
对货物作降价处理；然而，就“先付款还
是先收货”的履行事宜，双方由于互不
信任，最终没有达成一致。就该问题，当
地商会提出建议：由合同项下货物被申
请人的最终用户提供担保。最终，双方

接受了该建议。

调解结果

经调解中心和土耳其商会斡旋，争
议双方及被申请人的最终用户三方达
成如下《和解协议》：

1、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80万
美元，但鉴于国际热卷板市场价格巨变
的影响，申请人同意降价20万美元，被
申请人应支付60万美元：自本协议签订
后5个工作日内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40万美元，由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交付提
单；在本协议签订后60天内，被申请人
向申请人支付剩余20万美元。

2、如被申请人逾期未付剩余欠款，
除承担前述货款之外，应另行支付20万
美元违约金。

3、被申请人的以上付款义务由货
物最终用户某公司提供担保。

4、滞港费由被申请人自行承担。
5、协议三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履行

义务时，守约方有权将《和解协议》提交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
进行仲裁。三方同意由该会代为指定一
名独任仲裁员，组成独任仲裁庭，采用
简易程序，进行书面审理，请求仲裁庭
适用适当快捷的程序进行仲裁，并根据
《和解协议》的内容做出裁决书，仲裁裁
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仲裁情况与结局

由于被申请人在接货后没有履行
剩余2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其担保人
也没有履行担保义务，申请人依据前
述《和解协议》以被申请人和其担保人
违约为由申请仲裁。仲裁庭依据前述
《和解协议》及其仲裁条款作出如下裁
决：

1、三方《和解协议》合法有效。
2、被申请人应按照《和解协议》的约

定承担20万美元欠款和20万美元违约
金，担保人对此承担连带担保义务。

3、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担保人已在当地商会的敦促下履

行了该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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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法律问题
本案这种实体法上的处理成

功，离不开程序法上对商事调解
（制度）的灵活应用。

除当事人自行和解解决纠纷
外，由第三方调处解决纠纷的法
律机制主要有调解、仲裁和诉讼
三种方式。在（国际）贸易与投资
等商务领域，解决纠纷追求的目
标是维护交易的快捷性和安定
性，减少交易成本，实现互利共
赢。因此，商务领域争端的解决，
与政治、社会领域争端的解决，在
价值追求和处理方式上都存在一

定区别。商事纠纷的解决，讲求互
让互谅，看重双方的持久合作和
长远利益。这就为商事调解事业
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本案中的调解中心，是以调
解的方式，独立、客观、公正、灵活
地帮助中外当事人解决商事、海
事等争议的常设调解机构。在调
解程序中，调解员尊重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在查明是非、分清责任
的基础上，尊重合同约定，遵守所
适用的法律的效力强行性规定，
参照国际惯例或行业惯例，结合
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调解工作，

灵活地促成当事人互谅互让，达
成和解，力争最后达到双赢的效
果，维护双方的持久合作和长远
利益。坚持这样的调解原则，才能
赢得争议当事人的充分信任并愿
意通过调解解决争议。

本案的处理，程序上以下4点
特别出彩，确保了争议的及时、顺
利解决：（1）顺畅的国际合作，获
得土耳其商会的协助。这是本案
处理上成功的前提。（2）经被申请
人同意指定当地商会的律师作为
调解员，获得被申请人的信任。这
是本案处理上成功的重要条件。

（3）在争议双方就降价后“先付款
还是先收货”的履行事宜互不相让
时，采纳土耳其商会的建议，由合
同项下货物被申请人的最终用户
提供担保，成功化解争议方的顾
虑。这是本案处理上成功的关键措
施。（4）在《和解协议》中约定“和解
转仲裁”之程序条款，赋予守约方
在其他方违约时径直提起仲裁的
权利，从而确保了《和解协议》的强
制执行力，在金融危机的经济环境
和双方当事人互不信任的情况下，
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这是本案处
理上成功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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